
臺北市新生國小 115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班退費申請單 

一、 退費辦法：依據臺北市 115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班實施計畫規定，學員參加暑期泳訓

班之退費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（一）未開班前全額退費。 

（二）開課日前 2日內退全額之二分之一。 

（三）開課第 3日起不得退費。 

二、申請人資料（請務必填寫完整，以利通知領取退費現金） 

學校  原始班級  

學員姓名  手機  

三、申請退出班別的資料（請務必填寫完整，以便計算退費金額） 

以下各欄由申請人填寫 以下各欄由學校承辦人填寫 

序號 期別/班別 收費金額 申請退費日期 退費金額 辦理人員 

1 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合計   

五、 退費資訊： 

退 款 帳 號 

(學員本人帳戶、富邦銀

行帳戶為優先) 

1. 戶名：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分行 

3. 帳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該帳戶所有人與學員的關係為：             

※※請附上退費帳號影印本，並服貼於背面 
        

家長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


